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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2020 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推荐评选工作的预通知

各市（州）总工会、省级各产业工会、省总各直属工会：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2020 年“五一”前夕召开庆祝“五

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省

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2020 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推

荐评选工作，近日即将印发《通知》，对我省推荐评选工作

作出安排部署。各级工会作为此项工作的牵头单位，承担着

光荣而重大的职责。五年一度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推荐评选工作政策性强、时间紧、标准高、要求严。推荐评

选范围为 2015年以来，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作出

重大贡献，取得突出成绩的工人、农民、科教人员、管理人

员、机关工作人员及其他社会各阶层人员。推荐人选必须具

有一定的荣誉基础，一般应获得过省部级表彰奖励，主要是

从 2015 年以来获得省部级劳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荣誉称号

的先进模范人物中产生，并具备推荐评选条件、符合结构比

例要求。请各市（州）总工会、省级各产业工会、省总各直

属工会提前着手、尽早准备，积极主动向同级党委、政府（党

政部门）请示汇报，待省委、省政府《通知》（正在履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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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程序）印发后，立即启动推荐评选工作，开展基层推荐公

示、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并按时限规定报送相关材料。先行

印发青海省 2020 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推荐评选《工

作手册》（从省总网站公示通告栏下载），请认真学习并对表

对标具体工作要求，精心谋划组织、扎实有力有序、严谨精

准高效做好推荐评选工作。

联 系 人：赵永明 0971—8236846 18997279102

刘希兰 0971—8236845（兼传真）

附件：青海省 2020 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推荐

评选工作手册

青海省总工会办公室

2020 年 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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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工作流程

为了认真做好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推荐评选工

作,本部分主要介绍推荐单位的推荐工作流程。推荐工作流

程共有六个环节：

一、基层民主推荐

基层单位按照《中共青海省委办公厅青海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做好 2020 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推荐评选

工作的通知》要求,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或居民会议、村民

会议等进行充分讨论,经过民主程序选出拟推荐人选,形成

书面的【�】 !"!# !$%。

&'因目前处于疫病防控关键时期，全国筹委会办公室

1月 27 日指出，推荐方式可变通，职代会等会议聚集人群不

利于防疫，故可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产生人选，但留好记

录，并在上报复审前补开民主会议对人选予以确认，请大家

用好用足这一便利手段。

二、基层公示

基层单位对民主推荐产生的人选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

少于 5个工作日,并要有【�】�()*+,,公示结束后,形

成【-】�(./!01#�(2345016

三、填报材料

基层单位如实填报推荐人选【7】8945:（见 Excel

表格）；准备人选的【;】<=>?(2000 字，材料应围绕 10



6

条推荐评选条件组织事迹材料，并明确人选符合哪个条件，

在事迹材料中予以体现)；并提炼人选的@%<=>?（300

字，突出主要事迹和重点工作，明确人选符合 10 个方面的

哪一方面条件）；收集人选的【A】BC8D>?（表彰文件

或获奖证书等）。部分身份特殊的人选(见表 1)还需提供【E】

FGHI>?。

表 1：需提供身份证明材料的人选列表

JKFGLM FGHI>?

在事业单位担任领导职务并在教学、科研等

方面作出特殊贡献的专家和学术带头人

国务院特殊津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相应

证书

具备相应专业技术职称的企业副总 专业技术职称证书

出资注册公司的 出资持有股份比例的证明材料

农民工 户籍材料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负责人 年营业收入证明材料

四、填报汇总

各推荐单位对推荐人选的名单及其材料按要求进行汇

总,形成《��L�NO:》(名单须包含备选推荐人选，并

在汇总表中“姓名”后括号备注“备选”)。

五、征求意见

各推荐单位就拟推荐人选名单征求有关部门意见(见表

2),各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填写是否有违法违纪行为、同意推

荐,并加盖公章,形成【P】Q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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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需征求相关部门意见的人选列表

L�FGUV QRSTWX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社区“两委”班子

成员、村“两委”班子成员

公安、组织人事、纪检监察

统战人士 公安、统战

企业负责人、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负责人

其中,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

其中,非公有制企业负责人

公安、发展改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生态

环境、应急管理、税务、市场监管

还需组织人事、纪检监察

还需工商联

农民工 公安、工作所在地及户籍所在地(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

其他所有人选 公安

六、报送材料

各推荐单位按《通知》要求,在 � � �Y Z前报送推荐评

选初审材料。初审材料包括：【�】 !$%、【�】�()*

+,、【-】�(./!01#�(234501、【7】89

45:[【;】<=>?\]^@%<=>?_[【A】BC8

D>?、【E】FGHI>?、【P】QRST:\`a 7_[b�

�L�NO:c\`a -_。所有初审材料纸质版（须加盖党

委或行政部门的印章）一式 5份，并将盖章的 PDF 电子版发

送至邮箱。

各推荐单位接到上报人选通过初审的通知后，于 3月 12

日前上报复审材料。复审材料包括《2020 年全国劳动模范和

先进工作者审批表》\`a ;_一式 5 份、2 寸彩色近照 10

张，同时发送电子版。在填写《审批表》前请认真阅读《填

表说明》，严格按照说明要求填写，特别注意：1.封皮“推

荐单位”处填写“青海省”；2.“工作单位”一栏写全称；3.

“填报时间”不用填写；4.“个人简历”从学徒或初中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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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时间不能断档（除寒暑假期外）；5.“职工（代表）

大会或居民、村民（代表）会议”一栏盖推荐人选所在单位

工会章或居民（村民）委员会印章；6.“所在单位意见”一

栏须由负责人写明“同意推荐”d签名，盖推荐人选所在单

位行政章；7.“各级党委或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审批意见”

一栏须由负责人写明“同意推荐”d签名，盖各级党委或人

民政府印章。

第二部分 政策说明

为认真做好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推荐评选工作,

根据 2020 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

和先进工作者大会筹委会办公室印发的《推荐评选工作有关

政策说明》的通知精神，本部分就《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0 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评选

表彰工作的通知》（中办发电〔2020〕5 号》（以下简称《通

知》）中有关推荐评选政策细则补充说明如下。

一、关于评选范围

《通知》规定“外国人、港澳台人员不参加评选”，持

有外国绿卡、取得外国永久居留权的人员均不参加评选,但

按政策引进的中国籍海外归国科技人才可以参评。

二、关于推荐评选条件

1.《通知》规定“一般应获得过省部级表彰奖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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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级表彰奖励主要指经中央批准保留的以中央和国家机关

名义或以省级党委、政府名义开展的表彰奖励项目。获得过

国家科学技术奖、部级科学技术奖、省级科学技术奖等经国

务院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备案的科技奖项的全部获奖人，视同

获得过省部级表彰奖励。中宣部“时代楷模”、国务院扶贫

办“全国脱贫攻坚奖先进个人”可作为荣誉基础。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集体奖项不能作为个人的荣誉基础。省部级表

彰奖励必须提供有其姓名的表彰文件或证书。对具体表彰项

目存疑的，可请省级表彰奖励部门主管部门确认。

2.推荐人选要“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党纪政纪”。

按照《国家功勋荣誉表彰条例》(中发[2017]21 号)要求,《通

知》明确了“推荐单位负责对推荐对象征求公安等部门意见”,

重点审查其违法违规、国籍及持有绿卡等情况。

3.《通知》列举了 10 个方面的推荐评选条件,申报时要

明确人选符合哪个条件,并在事迹材料中予以体现。

三、关于机关事业单位人选的推荐

1.事业单位人选与机关人选同等对待,非在编人员与在

编人员同等对待;事业单位改革过程中的人员,以《通知》下

发之日时的身份进行界定;在地方或企事业单位挂职的干部,

按其原工作单位职务推荐。

2.机关县处级、司局级包括一至四级调研员、一至二级

巡视员,按其职级和职务中的高者进行界定,事业单位的管

理岗位五、六级职员对应县处级，三、四级职员对应司局级。

事业单位和机关人选合并计算,县处级不超过 20%,司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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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副司局级)及以上不参评。

3.在事业单位担任领导职务并在教学、科研等方面作出

特殊贡献的专家和学术带头人,可按科研人员推荐。特殊贡

献是指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或获得过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等国家级奖励,要提供相应证书。

四、关于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推荐

1.企业一线工人指企业中车间主任(含)以下职工;专业

技术人员指企业中专门从事技术工作的人员;具体从事专业

技术工作或兼任技术研发部门负责人的企业副总，且本人具

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可以按照专业技术人员推荐,

需要提供专业技术职称证书。企业部门经理、车间主任以上

不属于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按管理人员推荐。

2.其他劳动者包括:社区工作人员(含社区“两委”人员)、

民办非企业从业人员、个体工商户等。

3.企业和经营机构中的中管干部不参加评选。

4.经过工商登记的包括科研单位在内的事业单位按企

业对待。

五、关于企业负责人和实际控制人的推荐

1.企业负责人指具有法人资格企业的董事长、党委书记、

总经理,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中央企业下属的三级以上企业、

省属企业下属的二级以上企业的党委书记、总经理,盈利性

质的民办非企业机构负责人(含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

教育培训机构等)。企业负责人兼任其他职务的,或具有下岗

职工、农民、农民工等其他身份的,一律按企业负责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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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实际控制人指出资注册公司、持有股份占 50%以上的人

员,注册公司而非实际控制人的须提供工商登记证明。近三

年内转变身份的,按企业负责人和实际控制人推荐。

2.《通知》规定“对企业负责人、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负

责人征求发展改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应急管

理、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意见”。发展改革部门查出能耗

超标且未落实完成整改、列入失信名单的不予推荐;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查出违反企业用工规定、劳动关系不和谐、

无故拖欠职工工资、未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不予推荐;

生态环境部门查出环保罚款数额较大、未落实完成环保整改，

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不予推荐;应急管理部门查出发生死亡

1 人及以上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或严重职业危害的不予推荐;

税务部门查出存在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的不予推荐;市场监

管部门查出存在无照经营、被吊销营业执照、不正当竞争、

涉嫌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的不予推荐。

六、关于农民的推荐

1.本次评选中,农民人选主要包括农业劳动者和农民工

两个群体。在农村任职的机关事业单位干部、扶贫干部按其

原单位的身份进行界定,不作为农民人选推荐。

2.参照人社部、农业部《关于评选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和

先进工作者的通知》（人社部函〔2017〕98 号），农业劳动者

是以农业为主要产业,以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直接相关的

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等为主要职业的人员,主要包括:普

通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人员(含专业大户、家庭农场、



12

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农业社会化合作组织等), 农

村集体经济负责人,体制外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从事农业

产业的返乡创业人员等。

3.农民工指户籍在农村,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以工资

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主要包括：企业一线工人、服务业

从业人员、个体工商户、返乡创业人员（农业产业、房地产

和矿业除外）等。农民工可由工作所在地或户籍所在地推荐,

但需征得对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同意。

4.村“两委”班子成员指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自治委

员会的班子成员。其中,兼任规模以上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负

责人的,按照规模以上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负责人身份推荐。

5.《通知》要求“规模以上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负责人不

超过 20%”。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

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

织。参照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国

统字[2017]213 号),以年营业收入超过 500 万元作为界定

“规模以上”的标准。推荐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负责人的,要

提供税务部门认可的年营业收入证明材料。

七、关于统战人士的推荐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归侨侨眷等人选属于统战人士,应在推荐中占一

定比例,征得统战部门同意。其中,非公有制企业负责人征求

工商联意见。

八、关于公示和举报处理问题

1.每次公示时间不少于 5个工作日。公示内容包括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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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选的姓名、性别、民族、出生年月、政治面貌、学历、单

位（全称）、职务、职称、简要事迹和举报方式等，2 月 19

日前提交推荐人所在单位公示材料。

2.凡有群众举报的推荐人选,各推荐单位要认真调查核

实,并在规定时间内作出负责的答复。逾期未反馈处理意见

或处理意见不明确的,取消评选资格。

九、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所有报送的纸质材料(包括初审和复审报送材料、对反

馈意见的复函、信访及举报处理情况报告等),都需要盖党委

或行政部门的印章。

第三部分 常见问题

本部分介绍 2005、2010、2015 年三届全国劳模推荐评

选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以及近年来全国五一劳动奖推荐评选

工作中的常见问题。望予重视,力图避免。

表 3 常见问题列表

问题类型 问题描述 典型案例

1. 结构比例

1. 农民和农民工比例不达标(京津沪地

区较为突出);

2.县处级干部超标或难以明确其行政级

别;

3.人员结构是否为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

人员不明确;

4.单位性质是企业还是事业单位不明确。

1.2005年、2010年京津沪农民比例分别为

9.5%和 10.5%,12.5%和 18.5%,6.7&和

8.1%,远低于20%;

2.中直系统、军队方面县处级干部超出比

例;

3.某集团下属研究所所长/某地市政环卫

集团等。

2.民主程序

1. 部分人选网络负面信息较多;

2.个别人选推荐单位内部存在争议,推荐

单位主动放弃;

3.个别被多人、多次反复举报;

4.个别上级主管部门不同意;

5.个别人选没有履行民主推荐程序或未

1.某推荐人选因所在单位存在争议,当地

放弃推荐资格;

2.某公司总经理因上级主管部门不同意,

取消推荐;

3.职代会仅有印章无签字或仅有

签字无印章,或没有明确推荐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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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相关材料;

6.个别没有充分进行基层公示;

7.部分推荐单位自行组织公示。

见;

4.个别推荐单位违反规定程序,未

经初审通过就自行公示。

3.荣誉基础 部分人选荣誉基础不符合规定

1.将集体荣誉作为个人荣誉;

2.提供荣誉基础不是省部级;

3.不能提供证明材料。

4.人员身份

1.报送材料与实际身份不符;

2.隐瞒企业负责人身份;

3.评选通知下发后进行法人代表变更,以农民或普

通劳动者报送;

4.农民推荐人选身份存疑,户籍造假或缺少有关

户籍证明材料;

5.部分农民有多重身份,多数涉及企业负责人身

份;

6.推荐单位出具多种不同的身份证明材料,难以甄

别;

7.以科研人员推荐的领导干部缺乏支撑材料。

1.2010年,某省上报名单隐瞒企业负责人

身份;

2.2015年以农民和农民工身份推荐的28

人存在多重身份，5人在通知下发后变更

法人代表,以农民身份上报;

3.某省行政总厨户籍造假,非农民工身份;

4.某工艺制品有限公司员工按照艺术总监

上报,实际为本企业大股东、监事,且其名

下疑似还有其他企业。

5、存在违纪违法情况

1.违反计划生育政策问题；

2.部分人选受到党纪处罚；

3.部分人选持有外国绿卡或拥有外国国籍；

4.部分人选接受过治安处罚；

5.个别人选受到刑事处罚。

1.某省推荐人选境外育有2个子女,国内

育有1个子女；

2、某省某市村委会主任因违规用地受到党

内警告处分。

6.领导责任

(企业负责人或管理人

员)

1.企业发生安全责任事故；

2.因造成环境污染,拆迁占地等问题引发群众上

访；

3.未按规定征求主管部门意见；

4.企业分公司、子公司或其外包服务公司存在安全

生产、环境污染、违规经营等违规问题的；

5.企业直接受环保类行政处罚；

6.企业直接受到市场监管类行政处罚；

7.企业直接受到安全生产类行政处罚；

8.企业或单位被列入失信黑名单；

9.企业或单位存在重大劳动纠纷或其他诉讼,存在

拖欠职工工资或社保情况；

10.主责工作岗位安全生产事故。

1、2005年公示期间被取消8人，所在单

位安全责任事故2人，因环境污染引发群

众上访1人，受刑事处罚或党纪处分的2

人，占用耕地引发不满的1人；

2.2010年发现197名人选未按规定征求纪

检、监察、环保、税务等部门意见；

3.2010年4名企业负责人因所在企业发生

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被撤销资格；

4.2015年某省科技发展公司总经理因所

在企业被当地环保局予以行政处罚被取消

资格；

5.2015年14名企业负责人所在企业被核

查出所在企业存在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

法规行为，其中10名因存在无照经营、被

吊销营业执照、不正当竞争等取消资格。

6.2015年某公司车间主任因所在车间发

生过安全生产事故，当地主动提出放弃评

选；

7.某工程公司分包商劳务队发生安全生产

责任事故。

7、基础信息
1.基础信息前后不一致

2.简历问题

1.初审、复审及公示名称不一致。某市居

委会主任全国公示期间受到举报，人民日

报及当地公示职务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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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简历断档、不连续；

3.简历起始时间较晚。

8.公示举报

1.隐瞒真实身份，事迹造假，不符合评选条件；

2.民主程序不合规或未提交证明材料；

3.人选存在违纪违法行为；

4.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生活作风有争议，官僚作风

严重等；

5.违犯计划生育政策；

6、所在单位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环境污染事故等。

1.某省中学校长公示期间受到关于不符合

评选条件的举报，推荐单位主动提出取消

资格；

2.某村党支部书记公示期间受到群众举报

反映其受过治安处罚，推荐单位主动取消

资格；

3.某候选人职代会或基层公示证明材料缺乏。


